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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贍養令的執行情況  
 
 政府一直致力提高收取贍養費和執行贍養令制度的成

效，至今已採取的措施包括：  
 

(a)  放寬有關法院發出扣押入息令 1的規定，使發出命令的程

序更為靈活；  
(b)  向拖欠贍養費的支付人徵收利息或附加費；  
(c)  倘法律專業人員提出要求並能提供充足資料，指定的政

府部門（即入境事務處、運輸署和房屋署）可披露贍養

費支付人的地址，以便有關人士向支付人採取法律行動，

追討贍養費欠款；以及  
(d)  推出宣傳和教育活動，以加深市民了解有關贍養費支付

人的責任、贍養費受款人的權益和受款人未能收取贍養

費時可使用的服務。  
 
與執行贍養令相關的統計數字  
 
2. 司法機構和法律援助署（「法援署」）均有參與執行贍養

令的工作。司法機構負責就贍養令的申請進行聆訊。倘被法院命

令付款（包括贍養費）的一方拖欠款項，受款的一方可啟動有關

強制執行判決或命令的法律程序。強制執行法律程序包括發出判

決傳票、押記令 2、第三債務人的命令 3、扣押入息令和扣押債務

人財產令狀 4。  
 
3. 司法機構表示，婚姻訴訟和家事個案中受款的一方，通

常會在家事法庭取得判決傳票以追討贍養費欠款和費用。過去五

年，進行判決傳票聆訊的個案數目和扣押入息令的申請數目分別

載於下文表 A 和表 B。  
 

                                                        
1  這是一項法庭命令，規定某入息來源（例如僱主）須從贍養費支付人的收入中
扣除贍養費，並把該款項直接支付給贍養費受款人。  

 
2 這是一項法庭命令，規定判定債務人其個人或公司的股份或財產須予押記，以
支付某項判決下應付的款項連利息和訟費。  

 
3 這是一項法庭命令，指示負責為判定債務人保存款項的第三者（第三債務人，
例如銀行）須扣押全部或部分判定債項予判定債權人，以及命令第三債務人把

欠負或累算欠負判定債務人的任何債項款額，支付給判定債權人。  
 
4 這是一項指令，指示執達主任檢取法律所授權檢取以執行判決或命令的判定債
務人的貨物、實產及其他財產，並出售該等貨物，數量或須足以償還判定債項、

支付執行令狀的費用和支付計算至已繳付債項／費用為止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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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進行判決傳票聆訊的個案數目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判決傳票  
聆訊數目  847 898 832 797 844 

 
表 B－扣押入息令的申請數目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申請數目  24 17 24 11 12 
發出扣押入

息令數目  16 25 13 17 7 

註︰扣押入息令未必在收到申請的同一年發出。  

 
司法機構表示，他們沒有備存有關申請贍養令、批出贍養令、拖

欠贍養費個案，以及拖欠贍養費的支付人所須支付的利息或附加

費等資料。  
 
4. 法援署會為同時通過經濟審查和案情審查的合資格申請

人提供法律援助（「法援」），以協助他們收回贍養費欠款，而最

常見追回欠款的做法是向法庭申請判決傳票。由法援署內部律師

處理的個案中進行判決傳票程序的數目載於下文表 C。有關數字
在二零一四和二零一五年均見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二零一四年年

初起，更多的贍養費個案已委派法援署律師名冊內的私人執業律

師（「名冊律師」）處理。法援署沒有備存由名冊律師處理的個案

中進行判決傳票程序的統計數字，原因是名冊律師會以專業判斷

決定須採取的合適法律程序，以強制執行判令，而法援署並無備

存有關資料。  
 

表 C－由法援署內部律師處理的個案中進行  
判決傳票程序的數目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進行判決傳票  
程序數目  

146 153 150 116 75 

已完結的個案  134 126 121 84 17 
成功個案數目

(%) 
103 

(77%) 
92 

(73%) 
83 

(69%) 
62 

(74%) 
8 

(47%) 
不成功個案  
數目 (%) 

31 
(23%) 

34 
(27%) 

38 
(31%) 

22 
(26%) 

9  
(53%) 

註︰未能提供二零一六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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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援署亦會告知法援申請人，倘他們有經濟困難，可向社會福利

署（「社署」）尋求協助。  
 
5. 部份法援申請是由社署根據與法援署訂立的轉介機制轉

介予法援署，以便更有效地協助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申

請人就贍養費提出申索，或就執行贍養令尋求協助。有關這類轉

介個案的數目載於下文表 D。  
 

表 D－由社署轉介至法援署就贍養費提出申索或  
就執行贍養令尋求協助的綜援申請人數目  

 
年 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申請贍養令的

轉介數目  171 103 119 162 213 

執行贍養令的

轉介數目  30 21 23 42 58 

 
 
就 贍 養 令 執 行 情 況 而 進 行 的 主 題 性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6. 由二零零一年起，民政事務局委託機構進行了五輪主題

性住戶統計調查，收集有關贍養令執行情況的資料，以協助政府

檢視相關政策和措施。較近期的三輪統計調查分別於二零零六年、

二零一零年和二零一六年完成，主要的統計調查結果於下文第 7
至 12 段概述。  
 
7. 最近三輪統計調查均以科學方法抽選屋宇單位，每輪約

有 10 000 個住戶成功接受訪問，回應率為 75%。在每個接受訪
問的住戶中，統計員訪問所有目標受訪者，即曾經離婚／分居的

16 歲及以上人士（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最近三輪統計調查中
的曾經離婚／分居的 16歲及以上人士數目的估算和在所有 16歲
及以上人士中所佔的相應百分比，載於下文表 E。不過，由於目
標受訪者可能不願意透露他們曾經離婚或分居，因此曾經離婚或

分居的人士的數目可能被低估，數據使用者宜小心闡釋有關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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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曾經離婚／分居的 16 歲及以上人士數目和  
佔所有 16 歲及以上人士的百分比  

 
 完成統計調查的年份  

2006年 2010年 2016年 
曾經離婚／分居人士數目  227 100 256 300 362 200 
佔所有 16 歲及以上人士的  
百分比  

4.0% 4.5% 6.0% 

 
8. 從下文表 F 可見，曾向法庭申請或打算申請贍養令的曾
經離婚／分居人士的百分比按年遞減（即由二零零六年的 25.7%
減至二零一零年的 24.1%，其後再減至二零一六年的 16.9%），而
曾與前配偶訂立贍養費協議人士在既無申請也不打算申請贍養

令人士中所佔的百分比，則徘徊在 6.5%與 26.2%之間。  
 

表 F－按曾否申請或打算申請贍養令劃分的  
曾經離婚／分居人士的百分比  

 
 完成統計調查的年份  

2006 年  2010 年  2016 年  
(a)  有申請贍養令人士的百分比  22.5% 19.7% 16.1% 
(b)  打算申請贍養令人士的百分
比  

3.2% 4.4% 0.8% 

(c)  既無申請也不打算申請贍養
令人士的百分比  
（在 (c)項中，曾與前配偶訂
立贍養費協議人士的百分

比）  

74.3% 
 

(26.2%) 

75.9% 
 

(6.5%) 

83.1% 
 

(21.3%) 

 
9. 正如下文表G所示，對於既無申請也不打算申請贍養令的
人 5而言，最普遍提及的原因是「沒有需要」（約有一半人提及此

原因）。其他普遍提及的原因包括「雙方同意不須提供贍養費予

對方」（二零一六年佔16.2%）和「認為男方不應收取贍養費」（二
零一六年佔 11.7%）。  
 
  

                                                        
5   不包括該些獲前配偶按照贍養費協議提供贍養費的曾經離婚／分居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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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既無申請也不打算申請贍養令的主要原因  
 

 完成統計調查的年份  
2006 年  2010 年  2016 年  

(a) 沒有需要  45.1% 59.3% 55.9% 
(b) 雙方同意不須提供贍養費
予對方  

23.4% 3.3% 16.2% 

(c) 認為男方不應收取贍養費  16.6% 16.5% 11.7% 
(d) 前配偶沒有能力支付贍養
費  

12.4% 10.8% 8.4% 

(e) 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養
費  

5.8% 4.6% 4.8% 

(f) 未能聯絡前配偶  5.6% 4.6% 2.8% 
(g) 經濟環境較前配偶好  7.2% 4.6% 1.6% 
註：可選擇多項答案。  

 
10. 在該些有申請贍養令並已得悉申請結果的人士中，大部

分成功獲取贍養令（ 90.0%或以上）（表H）。  
 

表H－獲取贍養令的成功率  
 

 完成統計調查的年份  
2006 年  2010 年  2016 年  

成功獲取贍養令人士的百分比  90.0% 94.0% 91.4% 
 
11. 統計調查結果顯示，已全數收取贍養費款項的人士（包

括以一次過方式收取或在統計前 12 個月內有按時以定期方式收
取贍養費款項的人士）的百分比，由二零零六年的 50.3%，穩步
上升至二零一零年的 53.5%和二零一六年的 59.5%（表 I）。至
於未能全數收取贍養費款項的人士，在二零一六年的統計調查

中，有 11.9%曾採取法律行動追討贍養費欠款，有關數字與二零
零六年和二零一零年的統計調查結果比較，分別下跌 6.4 和 8.9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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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會收取贍養費*的曾經離婚／分居人士按是否已全數收取
贍養費款項劃分的百分比，以及已採取法律行動追討贍養費欠款

人士的百分比  
 

 完成統計調查的年份  
2006 年  2010 年  2016 年  

(a)  已全數收取贍養費款項
人士 #的百分比  

50.3% 53.5% 59.5% 

(b)  未能全數收取贍養費款
項人士的百分比  
（在 (b)項中，已採取法律
行動追討贍養費欠款人

士的百分比）  

49.7% 
 

(18.3%) 

46.5% 
 

(20.8%) 

40.5% 
 

(11.9%) 

註：   
*   包括該些獲前配偶按照贍養費協議提供贍養費的曾經離婚／分居人士，但
不包括象徵式向前配偶收取 1 元的贍養費或仍在等待法庭裁決贍養費款
項支付方式的曾經離婚／分居人士。  

#   包括以一次過方式收取或在統計前 12 個月內有按時以定期方式收取應得
的贍養費款項的人士。  

 
12. 正如下文表J所示，對於沒有採取法律行動追討贍養費欠
款的人士而言，最普遍提及的兩個原因是受訪者「認為前配偶不

會支付贍養費欠款」（二零一六年佔 27.2%）和「前配偶沒有能力
支付贍養費」（二零一六年佔 26.5%）。過去多年，認為「提出法
律訴訟的申請程序太繁複」的受訪者的百分比，徘徊於 11.7%與
24.6%之間。  
 
表J －沒有採取任何法律行動追討贍養費欠款的主要原因  
 

 完成統計調查的年份  
2006 年  2010 年  2016 年  

(a) 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
養費欠款  

27.6% 24.2% 27.2% 

(b) 前配偶沒有能力支付贍
養費  

45.9% 44.3% 26.5% 

(c) 提出法律訴訟的申請程
序太繁複  

24.6% 11.7% 22.5% 

(d) 未能聯絡前配偶  15.9% 21.3% 18.7% 
(e) 經濟上沒有問題亦沒有
迫切需要追討贍養費欠

款   

21.1% � 15.2% 

註：   
可選擇多項答案。  
�  由於抽樣誤差，有關統計數字不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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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關二零一六年統計調查的詳細結果，以及人口範圍、

主要名詞的概念與定義和數據的局限性，載於《主題性住戶統計

調查第 61 號報告書》內。該報告書可在政府統計處的網站下載：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40_tc.jsp?productCode=B1130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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